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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苗栗縣政府社會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

第 2次會議紀錄 

➢ 會議主席：楊委員文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張玉如 

➢ 參與委員： 

楊委員文志、張委員國棟、黃委員運松、何委員碧珍、王委員威迪、邱委員芳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羅委員幸蘭、高委員瑜苓、許委員淑華、徐委員桂媚、張委員瑞瑜                 

➢ 參與單位及人員： 

    婦女及新住民事務科   柳慧萍社工師、張玉如社工員 

 

壹、前次會議紀錄：(略) 

貳、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

項次 案由 本次委員建議事項及單位回應 

一 1. 依據苗栗縣政府性別主流

化實施計畫辦理。 

2. 各局處性平專案小組會議

應增加「性別統計」、「性

別分析」、「性別影響評

估」等三項列管事項。 

 

何委員碧珍： 

1. 有關「苗栗縣婦女福利機構設置自治條例」已完

成，另一案「社福中心親子活動促進男性家長參與」

預計於 8-9 月完成。〝性別影響評估〞與性別統計、

性別分析不同，按規範是應於計畫推動前進行完成

才能產生效益，而非執行結束後再予檢視，本次會

議未見該案之評估檢視資料提出，不知是時程關係

還是程序認知錯誤，特予提醒。 

2. 關於該案主題名稱「社福中心親子活動促進男性家

長參與」，語意不甚清楚，建議修正為「男性家

長參與社福中心親子活動提升計畫」較佳，並依

此進行各項有效規劃。 

婦女科、兒少科回應： 

1. 有關性別影響評估、性別統計、性別分析係於本年

度第一次性平專案小組會議決議分責科室，故各該

辦理案件為各科獨立業務，非具關聯性，特此說明。 

2. 依委員建議修正主題名稱為「男性家長參與社福中

心親子活動提升計畫」。 

主席裁示： 

  請參酌委員建議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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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重點工作報告暨委員建議與討論： 

政策及措施項次 組別 本次委員建議事項及單位回應 

(一)3. 對於農會、漁

會、水利會、工會及

工商團體等人民團體

之會員及幹部，進行

性別意識培力，提升

女性參與程度，並增

加女性進入決策階層

之可能性。 

第一組 

 

何委員碧珍： 

  性別比例的精確說法應是〝任一性別達 1/3 以上〞，如此才能

對男性也一體適用 ，達到性別平衡發展目標，而非僅要獨厚保障

女性的參與，建議修正本次會議資料，未來公部門使用這些詞語

時要更為嚴謹，利用出席民間活動時機再予詳細說明，以免認知

失真造成基層誤解或反感。 

社行科回應： 

 參酌委員建議修正並適時宣導。 

 

肆、跨局處議題辦理情形: 

跨局處議題 本次委員建議事項及單位回應 

第三組 建構公共廁所之性別友 

       善環境 

何委員碧珍： 

  此計畫為追蹤統整各局處主管的性別友善公廁空間，唯內容

多偏向於硬體部分，如能在軟體〝質〞上再要求一些，將更能

顯現跨局處合作的價值。建議可以加碼設計一份性別友善廁所

檢視表（包括硬體設置、軟體管理，以及是否滿足不同使用族

群的需求），以能提供一致的友善認定標準及日常維護注意事

項，要求及協助縣府各主管單位依循執行。 

婦新科回應： 

1. 本計畫於執行初期業已訂定性別友善環境評核檢查表，函請

各局處依性別預算狀況檢視及改善所轄公共廁所友善設施情

形，以滿足不同性別之使用需求。 

2. 檢附「性別友善環境評核檢查表」，請委員參見附件一。 

主席裁示： 

  請參酌委員建議辦理，並落實跨局處計畫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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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提案討論： 

    【提案一】 

     案由：有關 110年行政院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實地訪評綜合座談委員建議，涉及本   

     處權責事項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何委員碧珍： 

    前次會議曾建議社會處與中央客委會聯絡，洽用客委會已拍製之客語宣導片（內容有 

    多元家庭、家務分擔、性平及高齡照顧等主題），不知是否已採納。希望將此事項亦能 

    納入為對官曉薇委員意見之回應，善用既有資源，積極進行。 

    婦新科回應： 

 1.本處自製二款結合客語宣導媒材，包括CEDAW發展潛能、就業不設限(請委員參見附件 

   二、三)，並預計製作二款友善多元家庭及多元性別宣導摺頁。 

    2.另將持續參考委員建議規劃多元家庭及性別議題宣傳，並善用客委會資源加以廣宣。 

    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各方意見收訖於 110年 8月 6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